
一、 重要提示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

全文。

（二）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三）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四）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五）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六） 公司负责人林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徐顺付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金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洪楼西路

２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ｄｊｉｎｔａｉ．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ｊｔｊｔ－ｊｎ＠２６３．ｃｏｍ

（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继座 刘芃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洪楼西路

２９

号 山东省济南市洪楼西路

２９

号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８９０２３４１ ０５３１－８８９０２３４１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８９０２３４１ ０５３１－８８９０２３４１

电子信箱

ｙｊｚｕｏ＠１６３．ｃｏｍ ｊｔｊｔ－ｊｎ＠２６３．ｃｏｍ

三、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５

，

７８４

，

７３６．４４ ５

，

３０３

，

６７２．５９ ９．０７ ３

，

４３２

，

３０１．５７

利润总额

－１５

，

３３９

，

６６３．９４ ３

，

１４６

，

５４５．４７ －５８７．５１ －２６

，

８６０

，

６３５．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

，

３３９

，

６６３．９４ ３

，

１４６

，

５４５．４７ －５８７．５１ －２６

，

２５１

，

６０２．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５

，

３４０

，

０２７．５９ －１１

，

２３６

，

２３９．５５ －３６．５２ －２７

，

５６６

，

９５６．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

，

２４９．９０ ３

，

３７５

，

６６８．２７ －９７．２７ －１

，

６１６

，

９３９．１９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总资产

５１

，

８７４

，

２０４．６９ ５４

，

１８０

，

２６１．２４ －４．２６ ５６

，

７９２

，

２００．８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３２

，

８４８

，

６３６．１５ －２１７

，

５０８

，

９７２．２１ －７．０５ －２２０

，

６５５

，

５１７．６８

（二）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２ －６００．００ －０．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２ －６００．００ －０．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８ －２５．００ －０．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２

不适用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末

２００９

年

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５７ －１．４７ －６．８０ －１．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５２４．３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１６０．７４

合计

３６３．６５

四、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

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３．６０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３．６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３．６０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３．６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３．６０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３．６０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１４２

，

７７３

，

８１４ ９６．４０ １４２

，

７７３

，

８１４ ９６．４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２

，

７７３

，

８１４ ９６．４０ １４２

，

７７３

，

８１４ ９６．４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８

，

１０７

，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４８

，

１０７

，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

不适用

（二）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９

，

４４７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３８ ２５

，

７４３

，

８１３

无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８０ １３

，

０３４

，

７００

无

陈亚萍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９ ７

，

０９０

，

５１８ ７

，

０９０

，

５１８

无

济南金鲁实业总公司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６０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５

，

３３３

，

３３４

无

山西晋太日兴实业有限

公司

未知

１．９１ ２

，

８３４

，

６２９

无

顾力权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２ ２

，

１０５

，

２００ ２

，

１０５

，

２００

无

陈建忠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１ ２

，

０８９

，

９２５ ３３１

，

４００

无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吴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９８６

，

５００ －３５

，

５００

无

邹英姿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７９１

，

３３３ ７９１

，

３３３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４３

，

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３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亚萍

７

，

０９０

，

５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晋太日兴实业有限公司

？？

２

，

８３４

，

６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顾力权

２

，

１０５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建忠

２

，

０８９

，

９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庆

９８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邹英姿

７９１

，

３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念兵

５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前十名股东中

其他股东间未获知存在关联关系

。

（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１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

１

） 控股股东情况

○

法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黄俊钦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投资

、

投资管理和咨询

（

２

） 实际控制人情况

○

自然人

姓名 黄俊钦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香港

最近

５

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近五年历任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裁

，

山东金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３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４

、 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控制公司

□

适用

√

不适用

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龄

任期起

始日期

任期终

止日期

年初

持股

数

年末

持股

数

变动

原因

报告期内从

公司领取的

报酬总额

（

万元

）（

税

前

）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单位领

取报酬

、

津

贴

林云

董事

、

董

事长

男

３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２０

否

都豫蒙 董事 男

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是

黄宇 董事 男

１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是

林鹏 董事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否

陈焕智 董事 男

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是

郭大鸿 董事 男

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否

陈建

独立董

事

男

３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３．００

否

胡居洪

独立董

事

男

３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０

否

许领

独立董

事

男

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否

韩桂旺

监事

、

监

事长

女

３４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是

刘冰洋 监事 男

３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否

章琪 监事 男

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是

王晖 监事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９８

否

于斌 监事 男

４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０．７５

否

徐顺付

财务总

监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１７

否

杨继座 董秘 男

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７６

否

黄俊钦

董事

、

董

事长

男

４５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是

张新文 董事 男

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否

朱文晖

独立董

事

男

４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０

否

耿梅

监事

、

监

事长

女

３９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是

张亚东 监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是

徐顺付

董秘

、

副

总经理

、

财务总

监

男

４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否

杨继座 监事 男

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否

六、 董事会报告

（一）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８．４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５３０．３７

万元增长

９．０７％

，营业

利润为

－１

，

５３４．００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１

，

１２３．６２

万元下降

３６．５２％

， 净利润为

－１

，

５３３．９７

万

元，较上年同期的

３１４．６５

万元下降

５８７．５２％

。其原因是上年度公司在公司股东北京新恒基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下， 公司偿还相关银

行借款本息

５

，

２６４．５０

万元，相关银行减免公司借款利息

１

，

４３２．０３

万元，从而使

２００９

年度扭

亏为盈所致。

２

、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

）

行业

化学制剂药品

４

，

１７１

，

０７６．４４ ２

，

３９６

，

２３４．２１ ４２．５６ ２４．７９ ２．４４

减少

３．４６

个百分点

租金

１

，

６１３

，

６６０．００ ２８３

，

１９７．３３ ８２．４５ －１７．７１ －１７．７１

产品

化学制剂药品

４

，

１７１

，

０７６．４４ ２

，

３９６

，

２３４．２１ ４２．５６ ２４．７９ ２．４４

减少

３．４６

个百分点

租金

１

，

６１３

，

６６０．００ ２８３

，

１９７．３３ ８２．４５ －１７．７１ －１７．７１

３

、公司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

购金额合计

１

，

０７７

，

０１９．１０

占采购总额比重

（

％

）

５７．３７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

金额合计

３

，

４０２

，

３９５．５６

占销售总额比重

（

％

）

８１．５７

４

、报告期财务数据发生的重大变动及其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末 年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货币资金

４

，

８２１．７０ ２３５

，

６５２．５８ －２３０

，

８３０．８８ －９７．９５

应收账款

８１９

，

４８２．９１ ４５９

，

３２６．５６ ３６０

，

１５６．３５ ７８．４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００

，

４８３．１８ １

，

１５９

，

２５２．５１ －３５８

，

７６９．３３ －３０．９５

在建工程

２１８

，

３０８．１０ －２１８

，

３０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８

，

０２９．６８ ３１

，

２２１．８５ １６

，

８０７．８３ ５３．８３

销售费用

２

，

５４０．０９ ７

，

７７２．４７ －５

，

２３２．３８ －６７．３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４

，

０３２．３４ －３

，

２０９

，

５１１．５４ ３

，

１６５

，

４７９．２０ －９８．６３

营业外收入

１

，

５２４．３９ １４

，

３９７

，

１４７．０５ －１４

，

３９５

，

６２２．６６ －９９．９９

营业外支出

１

，

１６０．７４ １４

，

３６２．０３ －１３

，

２０１．２９ －９１．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９２

，

２４９．９０ ３

，

３７５

，

６６８．２７ －３

，

２８３

，

４１８．３７ －９７．２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０９

，

７３１．００ －３

，

２９９．００ －４０６

，

４３２．００ １２

，

３１９．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６

，

６５０．２２ －３

，

３７０

，

２７９．４６ ３

，

４５６

，

９２９．６８ －１０２．５７

报告期财务数据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

１

）货币资金发生较大变动系公司银行存款偿还借款利息所致；

（

２

）应收账款发生较大变动系公司赊销药品所致；

（

３

）长期股权投资发生较大变动系公司报告期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

４

）在建工程发生较大变动系公司在建工程转资所致；

（

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系本报告期公司药品销售增长所致；

（

６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系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

７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回部分应收款项，将以

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回所致；

（

８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银行豁

免公司借款利息实现债务重组利得所致；

（

９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损失所

致。

（

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大所致；

（

１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购置固

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１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上年同期偿还借

款所致。

５

、公司主要参股公司和控股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主要控股公司经营情况表（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净利润

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生产与销售 片

、

膜

、

膏剂

、

胶囊

３６００ ７２１．６８ －２４３．７２

济南恒基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 投资办企业

２０００ ５５０．４７ －０．０１

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发生较大亏损主要系对内部往来单位的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

备所致。

（三）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请见前述

６．１

（三）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请见前述

６．１

（四）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为公司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将强调事项段所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强调事项段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人关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泰股份公司营运资金

－２７

，

６５０．７２

万元，累计亏损

４０

，

７９２．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３

，

２８４．８６

万元；因缺乏资金未能偿还到期

债务；部分资产被抵押、依法冻结或查封。 该等情形将影响金泰股份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金泰股份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已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

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

近几年来，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在公司大股

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支持下，公司采取债务重组等方式，积极解决银行债务问题，通过近

几年的债务重组，公司的财务结构已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另外，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恒基

制药有限公司的药品销售规模也正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１

、

２００７

年以来公司已共计偿还银行借款

１４

，

１０８．９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以来，公司在大股东及关联方的资金支持下，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积极解决

银行债务问题，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共计偿还银行借款

１４

，

１０８．９０

万元。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的药品销售规模逐年增长，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

控股子公司实现药品销售收入

４１７．１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３３４．２５

万元增长

２４．７７％

。

３

、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针对本公司面临的困境，本公司拟采取下列措施以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１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遗留的债务问题，化解公司债务风险，最大限度

地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为公司保证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

２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将继续寻求控股股东的支持，以促进我公司药品生产、销售规模的不

断增长以及解决历史债务问题。

（

３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将对现有药品生产销售业务加大

投入力度，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扩大销售规模，进一步提高销售份额。

我们认为，公司通过上述措施，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会不断增强。

（七）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５

，

３３９

，

６６３．９４

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３９２

，

５９０

，

２１６．９３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４０７

，

９２９

，

８８０．８７

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预案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七、 重要事项

（一）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二）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四） 重大关联交易

１

、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中数光通网络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９２．００００

北京新恒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４３１２ ６６８．４５９８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７３．６３８６ １３

，

４３８．３１３１

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７２．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１．０６９８ １４

，

５２０．７７２９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０

元，余额

０

元。

３

、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

追究方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五）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六）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１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

目是否达到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０

号、

１７２１

号、

１７２２

号《民事案件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诉状称：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在山东莲花

金泰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未注册）的

４９％

的股份为质押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

工行根据《转贷款合同书》签订借款总金额

２

，

６２９．８０

万元的三年期借款合同（已还款

１７０

万

元），由公司应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盈利分红偿还贷款本息，虽贷款未到期且

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注册也一直未投产运营， 仍起诉本公

司，请求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息

２８

，

０５７

，

３７７．５５

元，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９％

的股份有优先受偿权；

２００３

年度公司会计报表作增加营业外支出及预计负债处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１

号《民事判决书》，做

出公司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借款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付清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９％

的股权享有优先

受偿权的判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０

号、

１７２２

号《民事裁

定书》做出中止诉讼的裁定。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０

号、

１７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做出公司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借

款本金

１２３９．８

万元人民币、

２２０

万元人民币， 并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付清借款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逾期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

长清区支行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９％

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剥离了上述贷款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

合公告称，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公司为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

尚未偿还上述债务。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２

、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起诉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借款纠纷一案，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济民四初字

第

１９６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查封令

№ ０５０３６４２

。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济南办事处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请求冻结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

３３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下达了 （

２００６

） 济民四初字第

１９６

号 《民事裁定书》 及查封令

№

０５０３６４２

。 冻结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

３３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

价值的财产。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济民四初字第

１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贷款本金

３３３

万元， 利息

８４７９４２．０９

元

（利息计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嗣后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罚息

利率另行计付）；被告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条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保证义务后，有权向山东金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案件受理费

１３３３０

元，财产保全费

８５８５

元，合计

２１９１５

元，由被告山东金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因该款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济南办事处已预交，故由两被告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与原告结清。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

合公告称，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公司为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

尚未偿还上述债务。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３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３

、 公司与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收到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济民四终字第

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给付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原济南金泰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４

，

４０３

，

１７１．７２

元。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收到山东省济

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历城执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对被执行人（我公司）在

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１１０

万元股权予以冻结、查封。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

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依法委托山东鑫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我公司所持有的济南志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

万股法人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最

高价

１３５

万元竞得。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历城

执字第

２１３－３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结果如下：被执行人（我公司）在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

１１０

万股法人股归买受人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买受人北京

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持本裁定书在

３０

日内到山东产权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

权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款偿还原告后，对于《民事判决书》所判定的剩余款项，报告期

内，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４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历城区支行起诉我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查封了公司济房权证历城字第

００２８４１

号第

２－５

幢房产、公司对济南恒基

制药有限公司

３０６０

万股股权、 公司历城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００２００２

号及历城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００１０２４

号两宗土地。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

２００４

）济民四初

字第

２２

号，判令我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以抵押物优先受偿；

由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 报告期内，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送达

了（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１

号、（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２

号《民事裁定书》（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用）

和（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

号裁

１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我公司在洪楼西路

２９

号房产，包括

山 东 金 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股票简称：

ＳＴ

金泰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公司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共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

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５

，

３３９

，

６６３．９４

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３９２

，

５９０

，

２１６．９３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４０７

，

９２９

，

８８０．８７

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

要》；

六、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是山东省较早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的会计师事务所，该所近几年一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与公司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公司董事会在审核公司审计委员会七届三次会议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报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和下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后，决定继续聘请山东正源和

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２５

万元。

七、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八、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公司股东借款的议案》。

上述第一、二、三、五、六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股票简称：

ＳＴ

金 泰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公司应参加表决的监

事共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共

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５

，

３３９

，

６６３．９４

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３９２

，

５９０

，

２１６．９３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４０７

，

９２９

，

８８０．８７

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

要》；

上述第一、二、三、四项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五、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六、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进行了谨慎审核，并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

２０１１

年一季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

２０１１

年一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一、 重要提示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三）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

公司负责人姓名 林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顺付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徐顺付

公司负责人林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

顺付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四）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５１

，

２１９

，

１２５．５４ ５１

，

８７４

，

２０４．６９ －１．２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３６

，

７５５

，

２２３．１５ －２３２

，

８４８

，

６３６．１５ －１．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６０ －１．５７ －１．９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３７．８３ －１５３．９５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

，

９０６

，

５８７．００ －３

，

９０６

，

５８７．００ －１５．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４３

，

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３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亚萍

６

，

１４４

，

９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晋太日兴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８３４

，

６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陈建忠

２

，

２１６

，

３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顾力权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赖同文

１

，

２６０

，

７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宏宇

１

，

２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庆

９８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18,625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本期营业收入为

５２．８７

万元，上年同期为

８７．２２

万元，系药品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本期营业成本为

２１．５９

万元，上年同期为

６４．４９

万元，系药品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０．５１

万元，上年同期为

０．８３

万元，系药品销

售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本期投资收益为

－５．３８

万元，上年同期为

－２．３８

万元，系合营企业亏损增加

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０

号、

１７２１

号、

１７２２

号《民事案件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诉状称：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在山东莲

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未注册）的

４９％

的股份为质押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

区工行根据《转贷款合同书》签订借款总金额

２

，

６２９．８０

万元的三年期借款合同（已还款

１７０

万元），由公司应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盈利分红偿还贷款本息，虽贷款未到期

且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注册也一直未投产运营， 仍起诉本

公司，请求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息

２８

，

０５７

，

３７７．５５

元，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

司的

４９％

的股份有优先受偿权；

２００３

年度公司会计报表作增加营业外支出及预计负债处

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１

号《民事判决

书》， 做出公司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借款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付清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９％

的股权

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第

１７２０

号、

１７２２

号《民事裁

定书》做出中止诉讼的裁定。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长民商初字

第

１７２０

号、

１７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做出公司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

借款本金

１２３９．８

万元人民币、

２２０

万元人民币，并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付清借款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逾期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

南市长清区支行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９％

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

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剥离了上述贷款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

催收联合公告称，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公司为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

告日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债务。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２

、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起诉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借款纠纷一案，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济民四初字

第

１９６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查封令

№ ０５０３６４２

。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济南办事处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

３３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下达了 （

２００６

） 济民四初字第

１９６

号 《民事裁定书》 及查封令

№

０５０３６４２

。 冻结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

３３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

价值的财产。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济民四初字

第

１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

１０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贷款本金

３３３

万元， 利息

８４７９４２．０９

元（利息计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嗣后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罚

息利率另行计付）； 被告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条所确定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保证义务后，有权向山东金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

１３３３０

元，财产保全费

８５８５

元，合计

２１９１５

元，由被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因该款原告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已预交， 故由两被告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与原告结清。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称，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公司为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审

计报告日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债务。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３

日

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３

、 公司与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收到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济民四终字第

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给付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原济南金泰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４

，

４０３

，

１７１．７２

元。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收到山东省济

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历城执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对被执行人（我公司）

在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１１０

万元股权予以冻结、查封。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依法委托山东鑫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我公司所持有的济南志

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

万股法人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最高价

１３５

万元竞得。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

历城执字第

２１３－３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结果如下：被执行人（我公司）在济南志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１１０

万股法人股归买受人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买受人

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持本裁定书在

３０

日内到山东产权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股权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款偿还原告后，对于《民事判决书》所判定的剩余款项，报

告期内， 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４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历城区支行起诉我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查封了公司济房权证历城字第

００２８４１

号第

２－５

幢房产、公司对济南恒基

制药有限公司

３０６０

万股股权、 公司历城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００２００２

号及历城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００１０２４

号两宗土地。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

２００４

）济民四

初字第

２２

号， 判令我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原告以抵押物优先受

偿；由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 报告期内，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

送达了（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１

号、（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２

号《民事裁定书》（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用）和（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

号裁

１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我公司在洪楼西路

２９

号房

产，包括证号历城

００２８４１

号项下的第

２－５

幢（面积

２０１９．０５

平方米）及证号

００２８４０

号项下第

６

幢房产（面积

４８１８．４１

平方米）。 轮候查封我公司在平阴县栾湾乡平洛村的土地使用权（土

地证号：平国用

９８

字第

０８１３０６０６９

号）和平阴县安城乡西寨村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平国

用

９９

字第

００５

号）。 查封期间两年。 （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

号裁

１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债

务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５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

５

、 关于本公司与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浦东分公司投资纠纷一案，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山

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作出了（

２００５

）济民二重初字第

１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

结果如下；被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宝钢

冶金建设公司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被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

内赔偿原告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经济损失（以

２００

万元为基数，自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自本

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驳回原告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３８６６２

元，财产保全费

２０５２０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３８６６２

元，均由公司负担。 我公司对此判决有异议，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鲁民二终字第

３１８

号《民事判决书》对公司做出了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作出

的（

２００６

）济中法执字第

１７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将我公司有的山东金泰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

４００

万股过户到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名下，抵偿本案欠款

２９５．１２

万

元人民币；对剩余债务

１

，

５０５

，

１８２．００

元人民币执行程序终结，发放债权凭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公司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济中法执字第

１７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上述

申请执行人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变更为于倩。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预案》，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的有关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三）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本公司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五）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没有现金分红。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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